
伍、附件 

附件一 台日緊急輻傷醫療雙邊研討會台灣團人員名單 

姓名 服務單位（職務） 

楊永年 
國立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所長 

鄭銘泰 
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陳文芳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核能技術處 副處長 

石門環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綜合計畫處 薦任技正 

周宗源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核能技術處 薦任技正 

施欣怡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急診部 主治醫師 

吳秋慧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急診 護理師 

諶鴻遠 
三軍總醫院 

核子醫學科主任 

彭敬成 
三軍總醫院 

輻射安全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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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台日緊急輻傷醫療雙邊研討會福島醫科大學人員名單 
Chairs:   
Shunichi Yamashita, MD, Ph.D 
Vice President, Director, Radiation Medical Science Center 
Ohtsura Niwa, Ph.D 
Professor, Radiation Medical Science Center 
Speakers: 
Akira Ohtsuru, MD, Ph.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Health Management 
Basic Survey: Fukushima Health Management Survey 
Seiji Yasumura, MD, Ph.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Vice-Director, Radiation Medical Science Center 
Epidemiology: Fukushima Health Management Survey 
Atsushi Kumagai, MD,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Education Center for Disaster Medicine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Health Management 
Arifumi Hasegawa, MD,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urgery II 
Makoto Miyazaki, MD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Hiroyuki Miyazaki 
Certified Emergency Nurse,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al Center 
Participants:  
Hitoshi Ohto, MD, Ph.D 
Dean, FMU School of Medicin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lood Transfusion and Transplantation  
Immunology 
Masatoshi Tanaka, MD, Ph.D 
Professor emeritus, Department of Hygiene & Preventive Medicine 
Professor, Fukushima College 
Hideyuki Matsui 
Professor, Radiation Medical Science Center 
Tsuneo Yabuuchi 
Master's student,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Health Management 
Tomoko Inamasu 
Assistant Professor, Radiation Medical Scienc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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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台日緊急輻傷醫療雙邊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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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The Role of a Nurse as a Disaster Medicine Coordinator 
as Part of Disaster Provision Main Office of Fukushima 
Pref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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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福島醫科大學之民眾輻射安全教育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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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現場對策本部與中央及復興廳之關聯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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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避難指示區域的警戒區域概念圖

77



附件八 北村先生給台灣訪問團的日本核災新情況概述 

2012/11/18 

北村 俊郎 

1 規制(管制)的重新評估 

(1) 原子力(核能)規制(管制)委員會 

廢止原子力(核能)安全委員會並成立原子力(核能)規制(管制)委員會。任命委員時排

除與電力公司密切相關的人員，如從電力公司獲取研究經費的大學教授即為排除對

象。 

 

(2) 原子力(核能)規制(管制)廳 

廢止設立於經濟產業省內的原子力(核能)安全保安院，重新成立一個獨立不隸屬任

何省的原子力(核能)規制(管制)廳。目前職員與經濟產業省的其他部門有人事上的

調動或往來，日後不再調回經濟產業省。 

 

(3) 防災計畫 

原子力(核能)規制(管制)委員會初期工作即為重新評估各核電廠的防災計畫。評估

後決定將原本的適用範圍擴大至距核電廠 30 公里處。同時預測國內放射性物質的

擴散並將其結果公佈於各縣。 

 

(4) 活斷層問題 

自從幾個核電廠地下有活斷層等疑問浮上台面後，原子力(核能)規制(管制)委員會

便展開調查。目前針對運轉中的關西電力大飯電廠進行調查。未來也將對敦賀、志

賀、東通等核電廠實施調查。過去將 12~13 萬年前的活動斷層視為活斷層，現在起

更嚴謹地將活斷層定義為 40 萬年前的活動斷層。 

 

(5) 安全標準 

原子力(核能)規制(管制)委員會決定重新評估過去的安全標準並於 2012 年 11 月 15

日成立專業團隊小組，並規劃於 2013 年 7 月前完成新標準的制定。新標準涵蓋核

電廠的新功能與設計標準、福島第一核電廠等重大事故發生時的措施規定等內容，

尤其在耐震方針內也列入海嘯因素，火災因素也列入嚴重事故。 

 

(6) 福島第一核電廠的特定核能設施 

原子力(核能)規制(管制)委員會為了進一步監視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廢爐作業，指定

福島第一核電廠為「特定核能設施」。因此東京電力有義務提出廢爐計畫。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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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委員會審查後可命令東京電力變更計畫內容。 

 

(7) 用過核燃料的移動 

原子力(核能)規制(管制)委員會主委為了確保核燃料能被安全保管，要求電力公司

取出反應器廠房儲存池內用過的核燃料，放入乾式儲存槽進行管理。 

 

(8) 核能產業的規制(管制)活動 

廢止日本原子力(核能)技術協會並重新設立原子力(核能)安全推進協會。電力公司

與核能製造商提供資金與人才，原子力(核能)業界則與協會充分合作，同時對協會

所提出之指正與建議等，虛心努力改善。(過去協會的資訊提供與強制力非常薄弱) 

 

2 事故調查委員會 

(1) 國會事故調查委員會 

可透過 http://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3856371/naiic.go.jp/report/index.閱覽相關內

容。 

報告書中強烈指出海嘯來臨前核電廠在地震中受損的質疑，也指出管理當局當時受

東京電力影響後反而處於被主導的局面。當時總理大臣正與幕僚、原子力(核能)安

全委員會進行面談，可得知事故發生時政府、東京電力及福島第一核電廠現場三方

之間的聯繫或指示非常混亂。 

 

(2) 政府事故調查委員會 

報告書已出版而且可透過書店或網路購買。 

報告書針對過於單純的危機管理提出「即使無法以科學的角度詳細預測，對於危險

的自然現象應當作風險管理目標進行管理」，指出危機管理過於鬆散。除此之外，

最後採取何種行動而導致事故發生也無從調查。對於海嘯來臨前核電廠已在地震中

受損這件事採取否定的態度。 

 

(3) 獨立檢證委員會(民間事故調查) 

報告書已出版且可透過書店或網路購買。 

報告書指出中央或地方政府都被電力公司的「安全神話」給洗腦，而忽視措施的準

備。 

 

(4) INPO 報告書 

可透過網路閱覽相關內容。原子力(核能)發電運轉協會(INPO)的「福島第一核能發

電廠事故相關特別報告書」的附錄「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事故的教訓」(2012 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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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報告書指出下列重要事項： 

 

(1) 遠超出預期的事故發生後，最初的數小時內不僅是緊急應變措施的必要人員、

器材、設備等，後續長期應變體制也應儘早建立。 

 

(2) 工作人員與緊急應變人員為了能突破天然災害或多重機組核能事故狀況，應該

舉行能夠充分挑戰其能力的逼真演練或定期演習。 

 

(3) 為了規劃最完善的事故應變戰略或實施程序，必須與電力公司、反應器製造商

進行溝通、討論與資訊交換。 

 

(4) 長期帶來高度壓力的事件可能對員工健康、士氣、決策能力等造成影響，因此

應採取必要措施以減輕影響。 

 

(5) 為了維持設備安全系統的重要安全功能(排除衰變熱)，必要情況下須檢討「使

用至失效(run to failure)」 的應變方式。 

 

(6) 一般來說，緊急應變演練是假設個人在嚴竣環境下無法決策或無法下達必要的

指示，但視其需要事先做好準備以利正確決策。 

 

(7) 幸好 3 月 11 日的海嘯是在福島第一、第二電廠平時日班人員最多時發生；如果

是換班或週末時段，出勤人員可能無法在事故發生後數小時內採取足夠的應

變。 

 

(8) 爐心冷卻狀態的追蹤管理及圍阻體排氣運作時的外部釋放判斷顯然並不困難，

因此必須事前準備設施參數與用過核燃料池的水位與溫度、廠址內外劑量率相

關資訊獲取的主要替代方案並運用於演練與演習。 

 

(9) 東京電力雖然依賴合作公司維修設施保養並協助運轉，但應該訓練員工在事故

應變時可操作重型機械去除瓦礫與修復道路、駕駛可移動式發電機與消防車、

操作油罐車、電纜的連接與終端處理。 

 

(10) 針對應變部份，(根據現場各種條件)有必要在規劃演習時事先知道預定時間

或本次執行時間內無法達成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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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故現場的善後 

(1) 冷卻、冷卻水的循環 

事故後至目前為止，福島第一核電廠各部機組仍然可維持低溫停機狀態。也幾乎不

釋放放射性物質。發電廠廠區的空間劑量也維持低且穩定的狀態。透過冷卻水的循

環，遭受污染的水也被轉移至儲存槽。雖然循環系統或管路偶而出現狀況，但不至

於引發爐心溫度上升。反應器的冷卻穩定持續進行。 

 

(2) 瓦礫的去除 

已去除廠房周邊由於氫氣爆炸四處飛散的高輻射瓦礫。廠房頂部遭受破壞的部份也

已進行拆除工程。 

 

(3) 廠房的覆蓋遮掩、地下牆 

為了防止廠房拆解而引發放射性物質釋放或擴散，已在 1 號機組完成反應器廠房的

覆蓋遮掩作業。預計對 3、4 號機組實施加蓋作業。 

 

(4) 燃料移動 

目前正在取出反應器與燃料池內的燃料棒(特別優先處理 4 號機組的燃料池)，基於

對燃料池廠房強度的隱憂，已針對燃料池底部的構造實施補強作業，以免下一次的

地震或海嘯再度破壞廠房。 

 

(5) 內部調查 

已開始調查 1 號機組的圍阻體內部，透過機器人與內視鏡拍攝圖像並進行分析，也

針對溫度和輻射劑量進行檢測。由於反應器內的溫度計故障，已增添新溫度計。 

 

(6) 機器人的開發與使用 

為了能在高輻射劑量的廠房內調查與工作，已導入災害專用機器人，初期使用美方

製造的機器人，目前已使用日本國內開發的機器人。 

 

(7) 作業的曝露問題 

每天有 3,000 位工作人員進行事故善後作業。這些工作人員每天從 40 公里外南方的

磐木市通勤至此。以楢葉町的足球練習場做為工作基地，為了延長工作時間而隱瞞

曝露劑量，相關工作人員曝光後便採取因應措施。 

 

(8) 人數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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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的輻射曝露劑量有一定限度，因此事故善後工作人員不可長期勞動而必須輪

替，日立、東芝、主要的建設公司等原承包商已開始向全國人民招募。目前已登記

的工作人員為 8,000 人左右，未來仍有工作人員不足的隱憂。 

 

4 全國核能發電廠狀況 

(1) 火力發電廠的發電量增加 

停止核電廠發電改全面啟動火力發電廠雖不至於造成停電，但會導致 LNG(液化天

然氣)的進口量激增，造成日本國際收支嚴重赤字，而且也會造成核能發電比率高

的電力公司產生巨額赤字。若不重新啟動核能發電機制，未來可能會提高電費。 

 

(2) 大飯核電廠重新啟動 

因應今年夏季的電力需求，確保關西地方的電力供給，不顧反對派重新啟動的反對

意見，啟動大飯核能發電廠。目前日本 54 座核能電廠中，只剩下大飯電廠的 3、4

號機組在運轉。九州與四國電力公司核電比率較高，導致其備載容量下降。大飯以

外的核電廠必須通過原子力(核能)規制(管制)委員會制定的新標準並重新評估防災

計畫，因此可能會威脅明年夏季是否重新啟動。 

 

(3) 強化施工 

基於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的省思，各電力公司已進行核電廠的強化施工作業。目前

正在進行海嘯防波堤的增高施工作業、部署喪失外部電源時的電源車、消防車、遠

離反應器廠房建造事故對策室(相當於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免震重要棟)以及重要大樓

門窗等不透水施工作業。尚未決定是否採用 NRC(核能管制委員會)要求全美核電廠

裝置的通風專用過濾器。原子力(核能)規制(管制)委員會於 7 月公開新安全標準

時，認為必須再額外施工。此外進行大改造作業時，若電力公司重新啟動沒有取得

當地居民的同意或不符合經濟效益，最後可能會被廢爐。 

 

(4) 建設工程的恢復 

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後，中央政策從推動核能發電轉為解除核能發電並不再興建核

電廠。但經濟產業大臣的發言卻同意建造仍在興建中核電廠(島根 3 號機組、完工

進度百分比 90%)。另外，也同意「大間核能發電廠(full-MOX)」的興建，於是日本

電源開發公司重新開始興建「大間核能發電廠」。除此之外，目前青森縣也重新開

始興建用過核燃料的中期儲存設施。 

 

(5) 核電廠所在地方政府的請求 

   核電廠所在地方政府集結而成的「全國核能發電廠所在市町村協會議(全原協)」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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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目前國家政策推行的工作與壓力測試，要求中央在原子力(核能)規制(管制)委員

會確認安全後，再重新啟動核能發電廠。對此請求，福島縣市町村倒戈，並退出全

原協。另外，為了請求廢除濱岡核電廠，雖然發起居民公投運動，但最後被縣議會

給否決。 

 

5 能源政策的重新評估 

(1) 學術會議報告書 

日本學術會議於 9 月向內閣府原子力委員會提交報告書，要求針對全國核電廠的用

過核燃料與再處理後產生的高放射性核廢料處置方法進行根本性的檢討評估。提出

「埋在地底下幾萬年以上並非最終處置，而是為了日後取出而臨時存放數十數百年

的保管方式」。報告書中除了指出現行政策「必須覺悟一切從零開始重新評估」，還

提出「目前有限的科學知識與技術能力難以證實萬年長期穩定的地層」。建議將數

十數百年當作科學技術進步的寬限期，「暫時貯存」這些廢棄物。也必須採取廢棄

物減量措施。在暫時貯存期間內開發廢棄物毒性的減低技術與地層穩定性的調查。 

報告書 http://www.scj.go.jp/ja/info/kohyo/pdf/kohyo-22-k159-1.pdf 

 

(2) 能源環境委員會 

政府團結一致導正能源體系的失真與漏洞並擬定符合安全、穩定供給、效率、環境

短中長期的創新能源與環保策略以及國內地球暖化對策，成立能源環境會議。能源

與環境相關抉擇(各領域的專家議論 2030 年核能發電應佔總電力 0%、15%或 25%，

同時也舉行聽證會聆聽一般民眾的意見。雖然聽證會大多支持核能發電比率為

0%，但商業界反駁並主張應維持核能發電，美方對也此表示關切，最後政府決定

不作成內閣決議，顯現出不明確的態度。 

 

(3) 協助開發天然能源 

中央以擺脫核電廠發電為目標，同時設定於 2030 年前將天然能源提高至全國總電

力的 35%(目前為 1%)，建立天然能源的高價收購制度。除此之外，為了促進地熱發

電的發展而暫緩自然公園的開發條例。該費用轉嫁至消費者的電費支出。許多企業

開始跟進 Mega-solar(太陽能發電)與風力發電，天然能源以空前的速度增加當中。

需大量使用電力的企業，一旦電費支出飆升，可能會導致企業把國內工場移轉至海

外。 

 

(4) 對經濟的衝擊 

發生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事故後，幾乎所有的核電廠都已停止運轉，因此電力公司

為了提供電力全力運轉火力發電廠，全年的 LNG(液化天然氣)的進口量因而增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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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日圓，國際收支出現赤字。一旦不再運轉核能發電廠，國際收支赤字會常態化。

除此之外，國內電力公司呈現全面赤字，核能製造商也因國內沒有工作，於是會開

始把重點放在海外訂單。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已經對核能製造商在海外與俄羅斯、

法國、韓國的競爭造成負面影響，學生也不願意選擇核能科系，最後可能造成無法

培育相關人才。 

 

(5) 原子力委員會 

能源與環境委員會成立後，決定核能政策之原子力委員會就失去作用。另外，在運

作方面也和電力公司、核能製造商關係密切，因此委員會似乎會被迫廢除。 

 

6 避難者的情況 

(1) 區域的重新劃定與部份解除 

除了福島第一核電廠的所在地大熊町、雙葉町、南北相鄰的富岡町與浪江町等 4 町

之外，其他周邊町村的輻射層級較低(全年 20 毫西弗以下)，已從警戒區域轉變為避

難解除準備區，居民已經可以自由進出。目前針對公共設施、個人住宅與田地實施

除污作業、復原道路等基礎設施，居民可漸漸返回並恢復正常生活。通往警戒區的

道路依舊被警方封鎖，只有獲准的人員與車輛可以進入。 

上述 4 町與放射性物質大量下降的飯館村自警戒區域重新劃定為 3 種區域(返鄉困

難區、居住限制區、避難解除準備區)，飯館村早在先前就已被劃定於 3 區內。被

劃定為避難解除準備區的區域如果滿足整年劑量 20 毫西弗以下且基礎設施完備等

條件，可解除警戒並讓居民返回居住。返鄉困難區即整年劑量 50 毫西弗以上且至

少 5 年內不能解除警戒。居住限制區即整年 20 至 50 毫西弗且兩年內不得解除警

戒。截至 11 月仍有 10 萬福島縣民還在避難疏散。 

關於區域重新劃定，各地方政府也將一個町分為 3 種區域，使得土地、建築物的賠

償金額有所差異，引發不滿而造成町長難以收拾的局面，因此區域重新劃定與賠償

應該分離，地區賠償應統一。但政府從公平角度針對賠償統一事不願屈服，其中一

個理由是居民無法接納臨時貯存設施。 

 

(2) 地震災害死亡 

地震、海嘯、核能災害造成福島縣、宮城縣、岩手縣的多數居民被迫疏散避難，許

多老年人與病患因為避難造成身心疲勞或病情惡化而死亡，地方政府將這些事件列

為地震災害死亡。9 月底前累積至 2,300 人，其中半數(1,100 人)位於福島縣，大多

數都是因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而採取避難疏散的居民。特別是今年的全國地震災害

相關死亡人數有 9 成位於福島縣，其原因為避難移動距離太長以及醫生、看護人員

的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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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臨時住宅的強化與遷移 

截至 11 月為止，福島縣內的臨時住宅有 185 處所、16,000 戶、32,000 人居住。法律

規定臨時住宅居住期間自建造後 2 年延長為 3 年。為了能讓避難居民有舒適的居住

環境，目前正持續改善空調與收納場所等設施。 

 

(4) 規劃臨時城鎮 

大熊町、浪江町、雙葉町 富岡町等地區被判定為 5 年以上無法返鄉，於是提出建

造如同公共住宅區的「臨時城鎮」並在此等待正式返鄉的方針。建造場所考量在磐

木市、郡山市以及各町內輻射劑量較低的地區。預計讓「臨時城鎮」在兩年後完

工，在此之前，居民先居住在臨時住宅或租用住宅。但是很多居民表示「不想回到

原址」，一小部份居民則決定居住於臨時城鎮等待返鄉。大多數人皆為老年人。每

次進行問卷調查，都會發現決定不返鄉的人數增加，最近更顯示出將近 50%的居民

不願返鄉。 

 

(5) 各種免除與優惠待遇 

針對居住於尚未解除避難地區內的居民，自事故發生後持續給予所得稅的減免、免

徵財產稅、市民稅的減免、醫療費自行負擔部份豁免、高速公路過路費豁免、臨時

住宅與租用住宅的租金援助等。 

 

(6) 臨時進入 

個人每 3 個月可准許進入警戒區 1 次，無法自行開車進入的居民可搭乘巴士進入，

企業每次申請都能進入。進入警戒區時必須佩帶劑量計與檢測器。目前少有進入者

遭受污染，現在已經無穿戴防護裝備的必要，也解除飲食的限制。離開警戒區時，

針對鞋底、車子輪胎及攜出物進行污染檢測，並記錄輻射劑量值。 

 

(7) 避難者的動向 

目前仍然有 10 萬人維持避難，近來很多居民改變避難處所，離開臨時住宅搬遷至

租用住宅的居民增加。目前最受歡迎的避難處為面對太平洋的「磐木市」。逃到他

縣避難的居民也逐漸返回福島縣。居民由於其孩童已開始在避難處所的學校就學或

已在避難處所找到工作，最後決定暫時留在避難處所的也不少。另一方面，縣內難

民開始傾向往方便購物或醫院就診的都市移動，有完全放棄返鄉的居民；也有購買

中古房屋或新屋的居民。已完全解除且可返回的川內村也只有半數的居民返回；廣

野町僅有 10%的居民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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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避難居民的煩惱 

避難居民擔心土地或建築物的賠償是否足夠(長期無法返回時是否有錢支付在他處

購買新屋的款項、精神賠償會持續多久等)、輻射除污之後自家住宅的劑量是否減

低、需要幾年時間才會返回。尤其是老年人擔憂在有生之年是否能返回家園。即使

已區域解除，也不知是否有商家或醫院、大眾服務是否完善、基礎設施是否復原、

是否有工作等問題。擔心僅有老年人返回，也有家長因考量孩童而不知道是否應該

返回家園。 

 

7 除污 

(1) 除污行動的分配 

警戒區由中央執行除污；其他地區由縣與市町村執行除污。實際的作業程序是土木

工程建築公司下訂單，透過分包商執行除污。福島市或南相馬市也有自行針對上學

道路執行除污的案例。針對除污衍生的污染土壤臨時貯存設施候選地區，雖然中央

向各地方政府公告大熊町與雙葉町的貯存設施建造草案，但並沒有一個地方政府同

意。 

 

(2) 除污所產生的放射性土壤的臨時存放 

由於無法確定放射性土壤臨時保管場所，短時間內在除污場所附近將這些土壤裝袋

保管。一旦臨時貯存設施建造完成，再將這些土壤運送移轉至該處。 

除此之外，不僅是福島縣內，就連其他外縣的污水處理產生的污泥(8,000 貝克勒爾

以上)也持續堆積，目前還找不到保管處而保管量也將接近極限。即便是未滿 8,000

貝克勒爾的污泥，基於掩埋場附近居民的反對也不能將這些污泥帶進來。 

 

(3) 輻射劑量的檢測 

中央根據監測站與測量結果每日在網頁公布各地區的輻射劑量。福島縣內的電視台

在新聞結束後播放天氣預報同時也發布各地的輻射劑量。 

中央透過航空器檢測地面的輻射劑量並繪製成地圖，再依據這些地圖劃定區域。雖

然政府認為航空器的檢測結果與地面的檢測結果一致，但仍有人抱持著疑問的態

度。 

 

(4) 除污方法與成效 

在當地展開試驗性的各種除污行動，依據除污對象一邊探索合適的除污方式一邊進

行除污，此外，透過田地土壤更換去除輻射。針對森林部份，距離道路與住宅 20

公尺的範圍實施除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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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農產品的污染檢驗與出貨限制 

地方政府針對農家栽培收成的農作物免費實施檢驗，農業合作社或漁業公會也獨自

添購檢測器自行檢測。稻米則實施整袋檢驗。一旦發現稻米、蔬菜、水果、香菇的

檢測結果超出政府制定的標準值(100 貝克勒爾)，每次都會公布並命令停止出貨。

今年收成的稻米當中，發現有一部份也超出標準值。另外，農業公會更自行規定污

染超過 50 貝克就限制出貨。 

 

(6) 漁業的試行作業 

福島縣沿岸禁止從事漁業活動。指定部份海域實施試行作業時所捕獲的魚貝類，經

檢驗合格後才能在福島縣販售，販售情況也不差，但是不論縣內或縣外都出現儘量

避免將福島縣的產品作為贈禮(禮物)的傾向。 

 

(7) 臨時貯存設施的建造 

中央承諾將最終處置場設於縣外。目前各地方政府決定將除污衍生的廢棄物、污染

土壤等實施臨時貯存，雖然政府提議將場所設置於大熊町、雙葉町、楢葉町，但當

地居民是否接受還在檢討審查當中。福島縣鄰近的其他外縣也採取同樣的方式，當

地政府和居民反對中央將設施建造於市町村內。尤其是污水處理污泥的輻射非常

高，只能持續將這些大量堆積的污泥保管於處理場。 

 

8 曝露與健康管理 

(1) 問卷調查與曝露計畫 

福島縣對全體 20 萬縣民實施曝露檢查、健康檢查。福島縣立醫學大學接獲指示後

對全縣民實施問卷發放，針對事故發生後至 2011 年 7 月底前每個人的行動做調

查，針對答覆問卷的居民，估計體外曝露劑量並將此結果發送給本人。目前體外

曝露的最高數值為 13 毫西弗。連同結果發放解說輻射對人體影響的小冊子。(國立

輻射醫學綜合研究所編製) 

但是 8 月以後的曝露或臨時進入管制區時的曝露，目前只能由個人自行考量。 

 

(2) 健康檢查 

截至目前僅於 2012 年夏天舉辦一次健康檢查活動並且將檢查結果通知本人。並無

發現有人因為輻射曝露而出現異常症狀，並預計年底進行第二次的健康檢查。 

 

(3) 體內曝露檢測 

目前正在針對孩童與孕婦實施體內曝露檢查並追加額外購買全身計量器，可在數

個設施內檢測體內曝露。目前並未檢測出較大的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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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心理關懷 

為了居民對輻射與健康的焦慮，設置免費電話諮詢窗口，並舉辦說明會或請專業

人員走訪臨時住宅。 

 

(5) 甲狀腺檢查 

   針對孩童實施甲狀腺檢查並公布其結果，目前只發現極少數孩童出現異常，但被否

定與本次事故造成的曝露有關，雖然有一位孩童罹患甲狀腺癌，但一般認為與輻射

的相關性低。 

 

9 賠償 

(1) 政府方針 

政府招集專業人員且設置委員會以制定賠償方針。東京電力依此方針對個人或企

業進行賠償動作。依據法律規定，東京電力可免於超出核能損害賠償保險範圍以

外的責任，其餘的部份由國家賠償；但受害者人數太多，為了減輕受害者的負

擔，東京電力反而放棄此權利，肩負起賠償責任。賠償資金方面，短期內由國家

與各電力公司援助資金，東京電力日後再長年分攤償還。 

 

(2) 東京電力的賠償 

東京電力將賠償申請書發送給受災避難的住戶後，以填寫後回覆給東京電力的方

式支付賠償金。賠償內容包含避難費用、精神損害賠償(去年 3 月起每人每月 10 萬

日圓)、喪失工作能力賠償、生命健康賠償(舊疾復發、宿疾惡化等醫療費、慰問

費、交通費、避難造成的疾病或因病亡故之人的慰問金)、避難生活上購買物品支

出等項目。 

2011 年 3 月起每 3 個月一併支付賠償金，但 2012 年 6 月起可提前收到 1 年份的賠

償給付金。(以 4 人家庭為例，一次給付截至次年 5 月份的精神損害賠償 480 萬日

圓) 

 

(3) 財物的賠償 

土地、房屋、設備、汽車等貶值的補償。所有權不變，土地和房屋依照固定資產

稅的標準計算賠償價值。汽車已經開始實施給付。土地和房屋預計 2013 年開始給

付，依據無法返鄉的年數決定賠償金額。 

 

(4) 謠言損害賠償 

以觀光業與農林水產業為中心實施謠言損害賠償，雖然賠償進度很慢但持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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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不僅是福島縣，其他縣也可認列損害。 

 

(5) 自願避難的賠償與援助 

針對政府強制執行避難之警戒區以外的縣內居民，實施賠償給付，不論是否為自

願性避難，去年給付成人每人 8 萬日圓；孩童每人 40 萬日圓。 

(6) 受害者支援 

政府新成立原子力(核能)損害賠償支援(援助)機構，幫助受害者申請賠償給付。聘

請多位律師，一旦對東京電力的賠償產生不滿時可做成和解案進行仲裁。目前也

實施巡迴指導行動。除此之外，也可透過免費電話接受諮詢。 

受害者大多向援助機構請求援助，還有部份的案件尚未解決。因此預計將會追加

雇用律師。 

 

(7) 成立福島總公司 

    為了推動賠償業務、援助受害者、復興與廢爐，東京電力成立福島總公司。部署

4,000 名員工(全體員工 38,000 名)於福島縣內，以副社長為最高層級，將權限轉移

至當地。計劃將所有員工以輪替方式前往福島災區，協助整頓家園。 

 

10 地區復興 

(1) 企業招商、生產恢復支援 

在警戒已解除的區域(川內村與南相馬市對其他地區)進行招商，以促進當地就業，

除了製造業外，也有水耕栽培疏菜工廠等企業。提供免稅措施、資金提供等援助，

也有設廠於富岡町的企業在相馬市重新恢復生產活動的案例。預計 5~10 年後將於

目前的警戒區域恢復生產活動與舉行招商。 

 

(2) 招募研究機構 

各地方政府正爭相招募研究機構，計劃成立除污研究設施、IAEA 的本地機構、自

然能源相關研究設施，目前大多屬於警戒已解除的地區。 

 

(3) 協助恢復形象 

雖然核電廠事故造成前往觀光地區旅遊的觀光客大幅減少，但事故 1 年半後不僅是

國內觀光客，連外國觀光客人數也明顯恢復。相關恢復形象措施持續實施。 

 

(4) 食品安全聲明 

擔憂福島縣的農作物或捕獲之水產遭受放射性污染而造成無法出貨至全國各地與價

格下跌的現象發生，縣與農業公會公開輻射檢測結果並前往各地宣導福島縣產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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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雖然縣內的農作物已流通，但有孩童的家庭現在仍有不購買縣內產品的傾

向。很多人擔心水資源是否遭受污染，但目前並沒有報告指出水資源遭受污染。 

 

(5) 基礎設施的復原 

地震與海嘯造成基礎設施受到破壞，但已解除警戒的區域已依序復原道路、電氣、

電話、自來水、下水道、公共設施等基礎設施。復原較慢的是下水道與道路。另一

方面，尚未解除警戒的地區限制進入，因此復原作業幾乎無法進行。 

 

(6) 學校與醫院恢復運作 

警戒已解除區域的幼兒園、幼稚園、小學、初中、高中、醫院與照護設施已恢復運

作，但員工不足且多數居民尚未返鄉而導致學生與病患人數比過去還少。 

 

(7) 恢復高速公路建設 

由於事故造成使用停滯的常磐高速公路建設(東京至仙台間的富岡與相馬之間)已恢

復動工。預期該高速公路的完工可促進臨太平洋等福島縣地區的復興。 

 

(8) 新道路的整備 

以往縣內的南北向道路並不完善，由於地形緣故，東西向道路也都是不完善的山區

道路，為了日後的復興工作，決定整備東西向的重要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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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川內村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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